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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2 頁

屏東縣政府 函
地址：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
承辦人：白叔幼
電話：08-7320415#3635
傳真：08-7322450
電子信箱：a252166@oa.pthg.gov.tw

受文者：屏東縣立公正國民中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5月3日
發文字號：屏府教特字第1131911800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四 (5013570_11319118000_1_5013570_11319118000_1.pdf)

主旨：有關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委請國立員林高級中學辦理

「113年度轉型正義教育全國教師培力初階課程」，詳如

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3年5月2日臺教國署學字第

1130048562號函辦理。

二、為提供教師探索轉型正義的核心意義，理解威權體制本

質，特辦理教師培力初階課程，提升參與人員轉型正義教

育之專業知能，協助教師融入課程教學，實踐轉型正義及

人權永續價值。

三、旨揭活動相關資訊如下：

(一)研習時間:113年6月6日(星期四)至113年6月7日(星期

五)。

(二)研習地點:待定，確認後另行通知。

(三)研習對象: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限額40名，額滿為

止，符合下列資格者優先錄取。)

檔　　號:
保存年限: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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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頁，共 2 頁

１、參與該署轉型正義教育資源中心校園策展計畫之策展

學校教師。

２、申請該署補助推動轉型正義教育課程及活動實施計畫

之學校教師。

３、各學科中心、群科中心、資源中心之種子教師。

(四)報名期間:即日起至113年5月17日(星期五)截止。

(五)報名方式：https：//forms.gle/wDUdsPzXmrGauJmT9，

一律採網路報名。

(六)錄取通知：報名成功者將於113年5月31日(星期五)前以

電子郵件通知相關活動細節。

四、檢附課程實施計畫1份。

正本：各國中、各國小
副本：本府教育處特殊教育科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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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高級中等學校轉型正義教育資源中心 

全國教師培力－轉型正義教育初階課程實施計畫 

壹、計畫依據： 

一、 國家轉型正義教育行動綱領。 

二、 教育部辦理促進轉型正義基金業務 113年度強化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推動轉型

正義教育事項。 

三、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高級中等學校轉型正義教育資源中心 113年度工作

計畫。 

貳、工作目標：                                                                                                                                                                                                                                                                                                                                                                                                                                                                                                                                                                                                                                                                                                                                                                                                                                                                      

一、 推動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轉型正義教育，提供完善的培力課程教材及分享事件

經歷者的過去，深入探索轉型正義的核心意義跟理解威權體制本質，進一步

反省歷史事件以激發個人思考和引發共鳴。 

二、 透過本培力課程可提升轉型正義教育之專業知能，藉由參與成員之間的思考

激盪，展現各面向教學創新思維，協助教育人員融入課程教學，實踐轉型正

義教育意涵，落實人權永續價值。 

參、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 承辦單位：國立員林高級中學。 

肆、研習時間、地點及研習對象： 

一、 研習時間： 

113年 6月 6日(星期四)至 113年 6月 7 日(星期五)。 



二、 研習地點：待定，確認後另行通知。 

三、 研習對象： 

1. l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 

2.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轉型正義相關業務承辦人員。 

3. 限額 40名，額滿為止，符合下列資格者優先錄取。 

(1) 參與本署轉型正義教育資源中心校園策展計畫之策展學校教師。 

(2) 申請本署補助推動轉型正義教育課程及活動實施計畫之學校教師。 

(3) 各學科中心、群科中心、資源中心之種子教師。 

伍、報名方式及注意事項： 

一、 報名方式：一律採網路報名。 

二、 報名期間：即日起至 113年 5月 17日(星期五)截止。 

三、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wDUdsPzXmrGauJmT9 

 QRCode：  

 

四、 錄取通知：報名成功者將於 113年 5月 31日(星期五)前以電子郵件通知相關

活動細節。 

陸、交通方式：備有專車接送(錄取後通知相關細節)。 

 

 

https://forms.gle/wDUdsPzXmrGauJmT9
https://forms.gle/wDUdsPzXmrGauJmT9


柒、活動內容（講師名單以行前通知為主）： 

113學年度回首過去專題-「認識轉型正義」 

日期 時間 主題 講師 

第一天 09:30-10:00 簽到及開場 

10:00~11:40 他山之石： 

國際經驗與轉型正義 

待定 

11:40~13:00 午休時間 

13:00~14:40 回首來時路： 

臺灣民主化與轉型正義 

陳翠蓮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 

14:40~15:00 中場休息時間 

15:00~16:40 基礎認識： 

轉型正義與國家暴力 

待定 

16:40~18:20 真人圖書館 分組進行： 

A組-簡中生先生（事件經歷者） 

B組-呂昱先生（作家） 

第二天 08:00~08:30 簽到及開場 

08:30~09:20 課程設計: 

轉型正義課程分享 

徐英祥教師  

資源中心微課程設計協力 

09:25~10:15 課程設計: 

轉型正義課程分享 

蔡明恆教師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10:20~12:00 真人圖書館 分組進行： 



A組-簡中生先生（事件經歷者） 

B組-呂昱先生（作家） 

12:00~13:00 午休時間 

13:00~14:40 視角開創: 

政治暴力創傷知情 

施又熙作家 

國家人權博物館人權素養課程

講師 

14:40~15:00 綜合座談時間 

捌、活動聯絡人： 

國立員林高中 圖書館主任 黎映辰   04-8320364#501  

國立員林高中 專案助理   陳亭融   04-8320364#504  

                                 E-mail：ctj13564@ylsh.chc.edu.tw 

玖、注意事項： 

一、 參加人員請貴單位(機關)准予公差假登記和課務派代，差旅費由貴單位(機

關)依規定支給。 

二、 全程參與本次活動之人員，承辦單位將於活動完畢後於全國教師在職進修

網、終身學習入口網核予研習時數(時數以課程表為主)。 

拾、本計畫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如有未盡事宜，得依實際執行情形隨時修正 

    並公告之。 

mailto:ctj13564@ylsh.chc.edu.tw

